
 

QC/T599《端面凸焊螺栓》标准编制说明 

 

（一）工作简况 

 

1 根据工信部下达的2020-0335T-QC标准修订计划，由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汽车工程

研究院承担标准修订工作。 

2 工作过程 

2018年 8月开始标准修订前的预研工作。 

2018年 10月，在基础分标委“汽车标准紧固件”工作组会议确定为拟申报汽车行业标

准修订项。 

2020年 4月，完成标准立项答辩，并获得立项项目号 2020-0335T-QC。 

2020年 5月，在“汽车标准紧固件”工作组会议中，对标准进行第一次逐项讨论。 

2020年 8月，在“汽车标准紧固件”工作组会议中，对标准进行第二次逐项讨论。 

2020年 10月，修改完成后，于汽标委网站进行公开征求意见。 

 

（二）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 

 

1 标准修订原则 

标准的修订应体现技术发展的最新成果或进展，以及针对原版本标准技术来源不同，相

关规定方法不统一的问题，需要对原版本标准所暴露出的如尺寸、性能、精度、表面处理以

及应用等有关方面的不足进行完善，以进一步满足产品连接开发的需求。 

按照 GB/T 1.1-2009 给出的规则起草。 

 

2 主要技术内容  

本标准适用于螺纹规格为M4～M12、机械性能等级为5.8和8.8的汽车用A型端面凸焊螺栓

和B型端面凸焊螺栓。 

 

3 与原标准的主要差异 

3.1由于历史原因，凸焊螺栓标准来源较杂，精度控制方法不一致，表现为标注不统一。本

次修订，重点在优化尺寸和精度； 

考虑到零件的一致性控制，因此，本次修订尽可能规定各结构要素的目标值。 

3.2修改了A型端面凸焊螺栓的尺寸k、r、r2和a值（见表1和表2），以及B型端面凸焊螺栓的

尺寸r和a值（见表2）。 

3.2.1a值（A/B型） 

①新增 amin，由最小值改为最大/最小值。amin=1P 

②amax=3P 

3.2.2 k值（A/B型） 

新增公称值，原规定最大值不变。改变标注方式：由“极限值标注”形式改为“公称尺

寸+极限值”标注形式。统一 A 型和 B 型的 k 值。 

3.2.3 r值（A/B型） 



（1）将 rmin 改为极限范围，与 B 型表示方式一致，全标准统一。r 专指颈部圆弧尺寸。将

rmin 改为极限范围，表示方式统一。B 型 r 值修改情况如下： 

M6：0.25→0.3，与 A 型一致； 

M8：0.4→0.3，与 A 型一致； 

M12：0.6→0.4，与 A 型一致。 

（2）将A型端面凸焊螺栓倒圆尺寸r改为r2，r专指颈部圆弧尺寸。 

3.2.4 r2值（A型） 

将原标准倒圆 r 重新命名为 r2，具体数值不变。r 专指颈部圆弧尺寸 

3.3增加了A型端面凸焊螺栓尺寸d1、d3、k、h和B型端面凸焊螺栓尺寸d1、e、f、h的公称值

（见表1和表2），有助于零件一致性控制。 

3.4取消了QC/T599-2013有关机械性能专门规定，改为按GB/T3098.1的规定。 

 

 

（三）主要试验（或验证）情况分析 

承面凸焊螺栓QC/T599自发布以来，在行业里得到了广泛的采用。由于技术进步，在后

续的实施过程中逐步修改了部分技术要求，例如，在全国汽标委主编、吉林科技出版社出版

的《汽车标准件手册》（2012版）中就对部分技术要求进行了完善。因此，本次修订实际上

是对QC/T599-2013优化、完善的结果进行一次全面的确认。 

 

（四）明确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  

本标准中不涉及专利。 

 

（五）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、对产业发展的作用等情况 

端面凸焊螺栓是汽车连接开发不可或缺的基础件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汽车产品的装配

水平，因此，不断优化、开发汽车用端面凸焊螺栓及其标准化对确保汽车产品总体水平有现

实意义。该标准自 1999 年发布实施以来，填补了行业有关标准和产品的空白，满足了产品

连接开发的需求。QC/T599的修订，可以进一步满足产品连接开发的需求，提升连接质量。 

 

（六）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，与国际、国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，国内外

关键指标对比分析或与测试的国外样品、样机的相关数据对比情况 

本标准充分汲取了我国汽车行业技术引进的成果，特别是从法国、意大利、德国、美国

等发达国家技术引进和国产化的成果，填补了汽车行业的空白。 

 

（七）在标准体系中的位置，与现行相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及标准，特别是强制性标准的协

调性 

本标准与现行的相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及标准相协调，不存在矛盾。 

 

（八）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

无 

 

（九）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

本标准作为推荐性行业标准实施。 

 

（十）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 



无。 

 

（十一）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

无。 

 

（十二）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

无。 

 

 

 

 

 


